
【高點法律專班】 
版權所有，重製必究！ 

 

 

 

 

 

 
法觀人‧判解集 NO.28    

 

  

 

 4 

民事法判解 
 ..............................................................................................................  

所有物返還訴訟之舉證責任之分配 

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第323號民事判決 
────────────────────────────────── 
【實務選擇題】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依實務見解，原告以無權占有為原因，請求返還所有物之訴，被告對原告就

其物有所有權存在之事實無爭執，而僅以非無權占有為抗辯者，原告於被告

無權占有之事實，無舉證責任。被告應就其取得占有，係有正當權源之事實

證明之。如不能證明，則應認原告之請求為有理由。 

(B) 主張權利存在之當事人，就權利發生之一般要件欠缺之事實負有舉證責任。 

(C) 不動產物權登記之推定力，登記名義人得對任何人主張之。 

(D) 於所有物返還之訴，「相對人無權占有標的物」為消極事實，基於正義與衡

平原則，原告不需負舉證責任。 

答案：A 
 

 

【判決節錄】 

「惟按不動產物權經登記者，推定登記權利人適法有此權利。民法第七百五十

九條之一第一項定有明文。此登記之推定力，乃登記名義人除不得援以對抗真正權

利人外，得對其他任何人主張之。系爭不動產既登記為上訴人所有，則除被上訴人

為真正權利人外，上訴人自得對被上訴人主張權利，而被上訴人如抗辯其始為真正

權利人，自應就其抗辯之事實，舉證證明之。乃原審竟謂上訴人除提出登記謄本外，

尚應提出佐證，以證明其為所有權人，被上訴人抗辯系爭不動產係藍立全或勝德公

司借用上訴人名義登記，是否可信，無庸審酌云云，自違背上開民法規定及舉證責

任分配原則。」 

【學說速覽】 

一、舉證責任之基本概念 

法院之審理程序包含事實認定及法律適用，法律適用為法官職責所在，而於

事實認定時，須先經由當事人為主張及提出證據證明後，再由法官斟酌全辯論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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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本其自由心證，確信訴訟中的待證事實為真實時，始得為

事實認定，惟於法院無法產生確信之心證時，因法院不得跳過事實認定而逕為判

決，故待證事實真偽不明之不利益勢必將歸於當事人之一造，而負擔該不利益

之當事人就該事實即謂負有舉證責任。 

學說上又將舉證責任區分為二： 

（一） 客觀之舉證責任：為真正的舉證責任，又稱「危險責任」「確認責任」或實質

舉證責任，辯論主義及職權探知主義皆適用，非關加諸當事人負擔，而是法院

採取的一固定規則，亦即除非發生舉證轉換之情形，由何造當事人承擔事實真

偽不明之不利益，不因訴訟程序進行而變動，此於法院裁判時，充當法院認定

事實之基準。 

（二） 主觀之舉證責任：又稱「主張責任」「行為責任」或形式舉證責任，僅適用於

辯論主義，係真正加諸當事人負擔者，因雙方當事人為避免不利之判決，皆盡

可能提出有利於己之證據，以影響法院心證，此種舉證責任在程序中將隨法院

之心證，變動須負擔舉證之當事人，為當事人舉證活動之方針。 

二、本證與反證 

（一） 本證：指負舉證責任之當事人其所提出之證據，而該證據須使法院就待證事實

達到確信之程度。 

（二） 反證：指不負舉證責任之當事人為否定對造所證之事實所提出之證據，而該證

據使法院就該待證事實認為事實真偽不明之程度。 

三、前述二者之關連與區辨 

訴訟中之待證事實，其真偽不明之不利益，依客觀之舉證責任決定由何造當

事人負擔，而該當事人為避免最後判決時須負擔該不利益，應於訴訟中提出證據

（即本證），使法院心證達到確信程度，倘若已達確信之程度，他造當事人為反

駁該事實就必須另外提出證據（即反證），以使法院之心證回復到事實真偽不明

之程度，而雙方所為之攻防往來以影響法院之舉證活動，即係主觀之舉證責任。 

四、舉證責任之分配 

（一） 所謂舉證責任之分配，即依客觀之舉證責任分配某待證事實之真偽不明的不

利益歸由何造當事人負擔，至於分配標準，雖然民事訴訟法（下同）第277條

前段規定主張對己有利之事實者，負舉證責任，但學者多認為該規定無法導出

客觀之舉證責任的分配標準，從而針對客觀之舉證責任之分配，學說提出各種

不同之標準，實務亦有發展，若依分配標準之基礎，可區分為法規分類說、待

證事實分類說、法律要件分類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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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通說係採法律要件分類說之特別要件說，又稱規範說，亦即「主張權利存在

之當事人，就權利發生事實（即要件事實）負有舉證責任；主張權利不存在

之人，就權利障礙事實、權利消滅事實、或權利排除事實（即抗辯事實）負

有舉證責任。」而實務原則上雖然採規範說，然而依個案常發生非適用規範說

的情形。 

四、爭議問題：所有物返還訴訟之舉證責任之分配 

（一） 原則：當事人本於所有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規定主張所有物返還請求

之訴，查訴之權利發生事實為「請求權主體為所有權人」、「相對人為標的

物現占有人」、「相對人無權占有標的物」，是以主張所有物返還請求之當

事人，依規範說其須就上述權利發生事實負舉證責任。 

（二） 關於「請求權主體為所有權人」之要件事實，於搭配實體法之規定後，是否影

響舉證責任之分配，尚有研究之餘地： 

1. 若標的物為已登記之不動產 

   民國99年物權法修正後，依民法第759條之1第1項及民法第943條第2

項，係以「登記」作為不動產所有權推定之基礎，對於登記名義人更有利，

換言之，不動產名義人（原告）僅須證明合法登記之事實，即適法推定具

有不動產之所有權，此時被告須提出本證，使法院就登記權利人非所有權

人之事實形成積極確信，或是針對前提事實（合法登記之事實）提出反證

以動搖法院就合法登記事實已形成之確信。 

2. 未登記之不動產、動產 

   主張權利存在之原告本須證明其為標的物之所有權人。然設若占有人

主張並證明依民法第943條第1項所有權推定之前提事實（占有），並主張

其以所有之意思占有標的物，法院依第944條直接推定其為以所有意思占有

標的物，此時原告若欲推翻法院上述之推定，則須提出本證證明占有人非

以所有意思占有標的物。 

（三） 「相對人無權占有標的物」為消極事實，該要件事實在舉證責任分配上仍有爭

論，設以無權占有為由，主張所有物返還之訴，被告對原告為所有權人之事實

無爭執，雙方僅爭執「相對人是否無權占有標的物」： 

1. 被告僅以非無權占有為抗辯： 

(1)實務：標的物無權占有之要件應由占有人負舉證責任。 

   實務認為當被告僅以非無權占有為抗辯時，原告對被告無權占有之

事實，無舉證責任，而被告應就其取得占有，係有正當權源之事實證明



【高點法律專班】 
版權所有，重製必究！ 

 

 

 

 

 

 
法觀人‧判解集 NO.28    

 

  

 

 7 

之。如不能證明，則應認原告之請求為有理由。 

(2)學說： 

   實務見解適用上與規範說有所違，但是不得不承任規範說有其理論

上之缺陷，實有依公平原則適度修補之必要。 

2. 被告抗辯係基於某權利而占有 

   學說認為此情形應視兩造爭點之性質而定其舉證責任分配，舉例而

言，若被告抗辯係基於A權利而占有時： 

(1)原告否認A權利發生之特別要件→主張A權利存在之被告就A權利發生

之特別要件事實負舉證責任。 

(2)原告對A權利發生不爭執，惟爭辯A權利已消滅→原告應就A權利消滅之

事實舉證。 

【考題解析】 

依規範說，權利發生之一般要件欠缺之事實係由主張權利不存在之當事人負舉

證責任，故(B)選項錯誤。查民法第759條之1增訂理由「登記之推定力，乃為登記名

義人除不得援引對抗其直接前手之真正權利人外，得對其他任何人主張之。」是故

若相對人為直接前手之真正權利人，登記名義人無法逕依第759條之1主張登記之物

權效力，故(C)選項錯誤。即使權利發生事實為消極事實，亦不得因此直接否定主張

權利存在人之舉證責任，且依規範說，所有物返還之訴中主張權利存在之原告就「相

對人無權占有標的物」之事實應負舉證責任，故(D)選項內容並不正確。(A)選項即

為實務見解（72年台上字第1552號判決）之內容，故正確答案為(A)。 

【關鍵字】 

所有物返還之訴、舉證責任之分配、舉證責任、無權占有、登記之推定力。 

【相關法條】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民法第759條之1、民法第943條、民法第94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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